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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作为厦门

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牌厨柜”）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

荐机构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对金牌厨柜

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金牌厨柜拟为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牌厨柜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江苏金牌公司”）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。 

金牌厨柜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金牌厨柜为江苏金牌公司提供担保，并授权公司经营

层具体负责实施，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

日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本次担保对象为金牌厨柜的全资子公司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江苏金牌厨柜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6 日，注册资本：13,000 万元人民币，

法定代表人：潘孝贞，注册地址：泗阳经济开发区东区长江路东侧、苏州大道北侧，经

营范围：橱柜、卫浴柜、家具生产、安装、销售；厨房专用配套设备、厨房电器设计、

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

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江苏金牌公司总资产为 740,244,585.98 元，净资产为

399,902,690.39 元（以上数据为经审计数据）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担保的金额：为江苏金牌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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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担保期限：合同中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的期限执行；合同中约定不明的，按每笔债

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； 

担保事项：包括贷款、承兑汇票、贴现、信用证、押汇、保函、代付、保理； 

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目前，金牌厨柜对外担保总额为 90,439,404.94 元，约占金牌厨柜 2019 年 12

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7.47%，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牌公司

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80,000,000.00 元，为美国全资子公司金牌厨柜国际有限公司提供的担

保金额为 164,602.1 美元（折合人民币约 120 万元），其他对外为工程代理商提供的担保

金额为 9,239,404.94 元。金牌厨柜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。 

五、审批程序 

金牌厨柜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同意金牌厨柜为江苏金牌公司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。该担

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江苏金牌公司承载公司主营产品的重要生产任务，为江苏金牌公司

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此项担保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认为： 

上述担保已经金牌厨柜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已经发表独

立意见予以认可，上述事项将提交金牌厨柜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金牌厨柜为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牌公司提供金融机构综合授

信担保将有助于增强金牌厨柜主营业务发展，保荐机构对金牌厨柜拟进行的上述担保无

异议。






